长沙市轨道交通1、2、3、4、5号线

运营期2022年防雷装置安全检测

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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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省、市防雷装置安全检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精神的要求，对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2号线一期工程及西延一期工程，3号线一期工程，4号线一期工程，5号线一期工程的车站、主所、OCC、车辆段停车场防雷装置进行检测，防止或减少雷害事件的发生，提高防雷减灾工作的水平。
（二）招标范围
1.谈判单位根据国家、省、市防雷装置安全检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精神的要求为采购单位组织开展地铁1、2、3、4、5号线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工作，负责1、2、3、4、5号线防雷装置现场检测，编制与出具检测报告等全过程内容。
2.防雷装置安全检测的内容参考《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15）、《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2010）等相关规定执行。以上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3.谈判单位对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发现的问题和隐患，须提出客观、可行的整改措施或防控措施，并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闭环或有效防控。

二、项目计划
（一）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6月1日（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6个月）。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

（二）合同履行阶段，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分以下三个阶段开展，具体根据采购单位的实际要求可以合并开展。

第一阶段：编制详细的现场检测方案，明确各线路检测时间、检测场所、检测项目及现场联络人员等信息。
第二阶段：开展现场检测。
第三阶段：检测发现问题和隐患时，谈判单位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单位进行整改后提供免费复检，并出具正式检测报告。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表一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2
	GB/T 50438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

	3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4
	GB 50174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5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6
	GB/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7
	GA 267
	《计算机信息系统雷电电磁脉冲安全防护规范》

	8
	GB 50601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9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四、项目管控要求

(1) 人员配备要求
1.谈判单位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全过程的技术、安全和作业管理，全面协调指导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更换人员。特殊情况需要更换时，须向采购单位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申请需说明变更原因和满足从业要求的变更人员名单，经采购单位同意方可更换。

2.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提供服务期间，须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谈判单位员工的合法权益，采购单位不予核查。因谈判单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谈判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谈判单位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采购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采购单位内部事务。

(2) 设备配备要求
项目实施所需的各项设备、仪器及工器具（包括应校核标定的仪器设备）、劳动防护用品等均由谈判单位自行配备、负责，并确保符合国家、行业相应标准。
(3) 安全管理规定
1.谈判单位应与采购单位签订安全协议，谈判单位须对现场参与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谈判单位人员须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服务场所严禁吸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其他无关设备、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2.谈判单位人员进入采购单位作业场所需自备好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并按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正确穿戴。
3.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请点后，谈判单位人员在采购单位的带领下进入服务场所，未经允许，谈判单位人员不得私自进入服务场所。
4.谈判单位不得对采购单位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由谈判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5.谈判单位人员不得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6.谈判单位须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及公司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4) 其他

1.谈判单位其从业条件须满足国家、地方关于防雷检测的相关要求，不得虚构、伪造检测报告中检测数据，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由谈判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2.防雷装置安全检测报告以场段、主变电站及车站为单位出具，一式2份。

五、项目实施要求

（一）工作时间和范围
1.谈判单位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谈判单位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

2.非紧急情况下，谈判单位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采购单位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谈判单位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罚。紧急情况下，项目响应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3.在如遇大客流、重大活动、节假日或其他特别情况时，谈判单位应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和调度指挥，合理调配现场检测情况，确保地铁车站服务质量和现场检测要求。

（二）质量管控

1.谈判单位在检测前须提供详细的检测方案，待采购单位审核后方可实施。

2.本用户需求书所述防雷装置安全检测项目要求，应视为保证防雷装置安全检测所需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谈判单位应予以补充。

3.谈判单位须保留检测详细过程记录资料，记录表须经谈判单位现场负责人和采购单位现场技术人员共同签字确认方可有效，否则视为检测缺项，须免费补充检测。

4.因谈判单位检测不到位，导致现场防雷装置存在的隐患未及时发现，或谈判单位检测发现的问题未提供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造成采购单位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的，由谈判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全部责任损失。

5.如发生雷击造成采购单位设备设施受损或人员伤亡，谈判单位现场防雷检测结果又显示正常，则由谈判单位邀请气象主管部门或有资质的雷灾调查机构开展现场雷灾调查，全部调查费用由谈判单位承担，并根据调查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6.在防雷检测过程中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及采购单位设备造成损坏，由谈判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全部责任损失。

六、项目验收
（一）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二）验收周期
本项目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所定时间起算，总计6个月为一个验收周期。
（三）验收标准

	表二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现场检测工作内容
	现场检测工作已按照要求完成，能满足标准规范和用户需求书的相关规定。

	2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①检测站点基本情况；
②检测内容（含各系统检测记录表格）；

③检测结论及重要事项说明；


（四）验收资料
1.防雷装置检测实施工作方案。
2.以场段、主变电站及车站为单位出具的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五）验收成果
谈判单位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齐全防雷装置检测报告，防雷装置检测报告以场段、主变电站及车站为单位，分册出具，一式2份。

七、考核标准
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由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考核项目适用于两种及以上考核标准情形的，按就重原则考核，但不重复考核。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采购单位赔付由采购单位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谈判单位违反采购单位相关制度、规定，按照表三质量考核标准、表四考核支付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一）质量考核标准

	表三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防雷检测报告不能在服务期限内提交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3分，累计推迟X天，扣3*X分。
	

	2
	谈判单位检测不到位，未发现现场防雷装置存在的问题，或发现的问题未提供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每处问题扣5分，累计漏检出X个问题，扣5*X分。
	

	3
	谈判单位收到采购单位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小时扣4分，累计推迟X小时，扣4*X分。
	

	4
	防雷检测报告出现错误或弄虚作假情况（现场点位测试电阻值超过合格值，但记录为合格数值）。
	每处错误扣3分，报告出现弄虚作假情况，采购单位不予支付项目款，并有权解除合同。
	

	5
	谈判单位人员在采购单位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人次扣3分。
	

	6
	谈判单位人员未经允许私自触碰采购单位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人次扣3分。
	

	7
	谈判单位人员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人次扣3分。
	

	8
	谈判单位人员未经允许私自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9
	服务过程出现其他违反采购单位其他制度。
	每次扣3分。
	

	10
	谈判单位检测仪器、生活垃圾或其他物资遗漏轨行区。
	每次扣4分。
	

	11
	因谈判单位检测仪器设备原因，发生影响运营、客服、造成列车晚点、设备故障等现象。
	每次扣10分。
	

	12
	谈判单位未经采购单位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每次扣12分。
	

	13
	谈判单位人员作业时未按要求穿戴好劳保用品。
	每人次扣2分。
	

	14
	谈判单位人员未经允许私自开展作业，导致出现影响客服的安全问题。
	每次扣10分。
	

	15
	谈判单位检测不到位、数据测试不准确，发生雷电灾害时，导致防雷装置未达到预期效果发生安全红线问题。
	每次扣20分。
	


以上同一考核项目出现3次及以上，或累计扣分项超过30分，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因谈判单位原因给采购单位造成影响运营安全的采购单位规定的事苗及以上的安全事件，直接扣30分，且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因谈判单位原因给采购单位造成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安全事故，采购单位直接解除合同，并由谈判单位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表四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0%。
	扣除10%合同价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扣除20%合同价

	D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扣除30%合同价

	当综合考评分90分以上（含9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供应商应遵守《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八、其他

检测场所统计:

	1号线

	场所类别
	数量
	场所说明

	标准车站
	18
	开福区政府、马厂、北辰三角洲、开福寺、文昌阁、培元桥、黄兴广场、南门口、侯家塘、南湖路、涂家冲、铁道学院、友谊路、省政府、桂花坪、大托、中信广场、尚双塘共18个站

	共用2、4号线站厅的车站
	2
	五一广场站、黄土岭站共2个换乘站

	车辆段
	1
	尚双塘车辆段

	主变电所
	2
	铁院主所、盛世主所

	2号线

	场所类别
	数量
	场所说明

	标准车站
	20
	梅溪湖西、麓云路、文化艺术中心、梅溪湖东、望城坡、金星路、西湖公园、溁湾镇、橘子洲、湘江中路、万一广场、芙蓉广场、迎宾路口、袁家岭、锦泰广场、万家丽广场、人民东路、长沙大道、沙湾公园、杜花路共20个站

	共用3、4号线站厅的车站
	3
	长沙火车站、长沙火车南站、光达站共3个站

	车辆段
	1
	黄兴车辆段

	主变电所
	2
	咸嘉湖主所、游泳中心主所

	OCC控制中心裙楼
	1
	OCC控制中心

	3号线

	场所类别
	数量
	场所说明

	标准车站
	23
	山塘、洋湖湿地、洋湖新城、阳光、中南大学、阜埠河、灵官渡、东塘、桂花公园、阿弥岭、朝阳村、长沙火车站、烈士公园东、丝茅冲、四方坪、雅雀湖、长沙大学、湘龙、星沙、松雅湖南、星沙文体中心、螺丝塘、广生共23个站

	共用1、5号线站厅的车站
	2
	侯家塘站、月湖公园北站共2个站

	车辆段
	1
	洋湖垸车辆段

	停车场
	1
	龙湘停车场

	主变电所
	1
	双拥主所

	4号线

	场所类别
	数量
	场所说明

	标准车站
	21
	罐子岭、月亮岛西、湘江新城、汉王陵公园、福元大桥西、茶子山、观沙岭、六沟垅、望月湖、湖南师大、湖南大学、碧沙湖、黄土岭、砂子塘、赤岗岭、树木岭、粟塘、平阳、长沙火车南、光达、杜家坪共21个站

	共用2、3、5号线站厅的车站
	4
	溁湾镇站、沙湾公园站、阜埠河站、圭塘站共4个站

	车辆段
	1
	星城车辆段

	停车场
	1
	黄榔停车场

	5号线

	场所类别
	数量
	场所说明

	标准车站
	17
	水渡河、土桥、白茅铺、月湖公园北、马栏山、鸭子铺、火炬村、马王堆、芙蓉区政府、高桥北、高桥南、圭塘、木桥、雨花区政府、大塘、板塘冲、毛竹塘共17个站

	共用2号线站厅的车站
	1
	万家丽广场站

	车辆段
	1
	水渡河车辆段

	主变电所
	2
	天际岭主所、长善路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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